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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

石大教体通〔2019〕00号

关于开展2019 年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的通知

区属各小学，辖区各公（民）办幼儿园：

根据《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9年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

的通知》（宁教办函〔2019〕67号）精神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

大武口区 2019年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宣传主题

科学做好入学准备

二、活动时间

2019年 5月 20日至 6月 20日

三、宣传重点

（一）树立科学育儿理念。引导广大教师更新教育观念，尊

重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，关注幼儿身心全面发展，将科

学的入学准备教育贯穿于幼儿园教育的全过程。小学一年级教师

要帮助新生顺利度过入学准备期，坚决抵制让学龄前儿童提前学

习小学课程和教育内容的做法。引导广大家长树立科学育儿理

念，切实扭转一些家长过度强调知识准备的认识偏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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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提升教师业务素养。要切实增强教师“以儿童发展为

本”的责任感、使命感，深刻理解教育的本质和内涵。幼儿园和

小学一年级教育目标和课程有机结合，充分把握好幼儿园向小学

过渡时期孩子的年龄特点和教育规律，科学地做好入学准备教

育。

（三）促进儿童健康成长。注重锻炼幼儿健康体魄，充分运

用“互联网+”技术手段，重视幼儿创新素养教育，激发幼儿的

好奇心、想像力和探究兴趣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，

建立初步的任务意识和规则意识，促进幼儿的社会性发展，引发

幼儿对小学生活的向往和积极体验，让幼儿在“过渡中发展，发

展中适应”。

四、活动安排

（一）准备阶段（5 月 12 日—5 月 19 日）

区属各小学、辖区各公（民）办幼儿园按照本通知要求，围

绕宣传月主题，根据教育厅发布的“防止小学化负面清单”“小

学非“零起点”教学负面清单”和“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办学负面

清单”，制定出符合本校（园）实际情况、切实可行的宣传活动

方案。收集整理宣传资料，广泛进行宣传动员。5 月 20日前各

小学、各幼儿园将宣传方案、内容和形式上报教体局。

（二）实施阶段（5 月 20 日—6 月 20 日）

1.深入学习贯彻相关法规。5 月 25 日—5 月 29 日为宣传动

员阶段。辖区各公（民）办幼儿园要组织教师进一步深入学习《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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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园教育指导纲要》和《3—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》，开展

经验交流、教育随笔征文、课程游戏观摩等活动。要充分尊重儿

童成长的阶段性和连续性，坚决纠正“小学化”现象，促进幼儿

园一日活动更加科学规范。要围绕培养幼儿“环境适应能力、生

活适应能力、学习适应能力、社会适应能力”开展有实效、有特

色的入学准备教育活动。

2.积极开展灵活多样的宣传活动，切实做好家长宣传教育工

作。5月 30日—6月 18日为全面实施阶段。各幼儿园要结合本

园实际，通过游戏观摩活动、家长开放日、亲子活动、专题讲座、

网络直播、现场咨询、发放宣传册等方式，与家长互动交流，明

确指出当前部分家长让幼儿提前学习、片面准备、盲目衔接等错

误做法，纠正家长“抢跑”心态，指导和帮助广大家长树立正确

教育理念。要指导家长为幼儿做好对新环境、生活能力、学习物

品管理等方面的准备；充分挖掘利用家长中的优质资源、社区资

源和社会资源等，搭建家园沟通桥梁，大力宣传学前教育“小学

化”的危害，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理念。组织幼儿园教师与

小学教师开展课程观摩、互动交流，促进幼儿园和小学双向衔接，

相互配合，为儿童入学后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。

小学一年级坚决执行“零起点”教学。区属各小学要尝试将

一年级入学后第一个月作为“学习准备月”，营造符合学生心理

特点的物质环境和心理环境，帮助学生平稳过渡，提高学生学习

兴趣，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和行为习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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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拓宽宣传渠道，扩大社会影响。各幼儿园要利用宣传栏或

制作专题展板，为家长普及幼儿在幼小衔接过程中学习、生活、

社会适应等方面的知识。要通过家长微信群及大力宣传学前教育

政策、法规及科学做好上小学准备方面的知识，要尽量扩大宣传

范围，营造全社会关心、支持科学幼小衔接工作。

4.加强民办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管理。5月 20日开

始，将组织人员对民办幼儿园的安全卫生保健、收费、教育教学、

小学化及教师配置进行全面检查。同时，向社会公示举报电话，

对个人或其他社会机构、小饭桌组织学龄前儿童开展识字、拼音、

10 以上加减法教学的，将联合相关部门坚决进行查封。对校外

培训机构招收学龄前儿童开展识字、拼音、10 以上加减法教学

的，一经查实顶格处理，直至吊销办学许可证。对民办幼儿园仍

存在“小学化”的，一经查实顶格处理，直至吊销办学许可证。

（三）总结阶段（6 月 21 日—6 月 23 日）

区属各小学、辖区各公（民）办幼儿园要认真总结活动开展

情况，收集整理活动图片、文字、音像资料，形成总结报告并上

报区教体局。宣传月结束活动后，区教体局拟召开总结表彰大会，

对在宣传月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幼儿园、小学、培训机构及个人进

行表彰。

五、组织领导

为进一步加强对学前教育宣传活动的领导，成立大武口区学

前教育宣传月活动领导小组，小组成员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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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 长：赵 辉

副组长：万东旺 商惠琴

成 员：韩学峰 芦梅花 王建国 赵建斌 钱 愚

区属各小学校长、辖区各公（民）办幼儿园园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设在区教体局基础教育管理室。万东

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宣传月活动具体工作。

六、活动要求

1.统一部署、加强领导。区属各小学、辖区各公（民）办幼

儿园要结合各自特点，紧扣主题，精心设计，制定切实可行的活

动方案，充分体现特色，做到组织到位、责任到位、措施到位，

保证宣传月活动如期、有序、有效进行。

2.深入宣传、注重实效。区属各小学、辖区各公（民）办幼

儿园充分利用广播、宣传栏、悬挂标语、活动观摩、讲座、知识

竞赛、专家咨询、座谈讨论等形式开展有组织、有计划的宣传活

动。充分发挥幼儿园、小学的宣传主阵地作用，围绕主题，广泛

参与、密切联系、同步宣传，确保为幼儿做好入学准备营造良好

的教育生态环境。

3.精心组织、规范实施。宣传内容必须符合国家和自治区规

范办园科学保教的政策规定，必须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幼儿

园保育教育规律，严禁宣传活动带有小学化倾向，严禁宣传内容

违背学前教育规律，严禁借宣传之机做招生广告，误导家长，严

禁借宣传之机，推销玩教具、各类用书和产品。在加大宣传力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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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同时要提高宣传质量，进一步扩大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在全社

会的影响，以期取得社会对学前教育更多的理解和支持。

4.高度重视、确保安全。区属各小学、辖区各公（民）办幼

儿园务必高度重视宣传活动的安全工作，保障所有活动在安全的

前提下顺利进行。

请区属各小学、辖区各公（民）办幼儿园要注意发现宣传月

活动中的先进典型，及时予以宣传和表扬。请各幼儿园于 6 月

21 日前将宣传活动总结（纸质、电子版）报大武口区教体局基

础教育室（包括活动图片、文字、音像资料）。

联系人：赵建斌，4619779。邮箱：358797964@qq.com。

附件：1.幼儿园“小学化”负面清单

2.小学非“零起点”教学负面清单

3.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办学负面清单

大武口区教育体育局

2019年 5月 1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大武口区教育体育局 2019年5月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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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幼儿园“小学化”负面清单

1.开设汉语拼音、识字、英语、国学等课程。

2.利用在园时间或延时托管时间开设“奥数”“珠心算”“逻辑

训练”“蒙台梭利数学”“智能训练”等兴趣班。

3.布置拼音、汉字和英语认读、书写家庭作业。

4.开展拼音、汉字、英语单词描红活动。

5.要求幼儿完成 10 以上口算、速算，用进位加法、算式等

方式完成计算。

6.要求幼儿背诵乘法口诀、字母歌、拼音表、《三字经》《弟

子规》等。

7.组织识字、口算、心算、珠心算等表演或比赛。

8.以强化知识技能性训练为主进行“填鸭式”教学，进行机械

背诵、记忆、抄写、计算。

9.通过考试、测验、比赛、作业等方式检验幼儿的学习效果。

10.用分数和等级的形式评价或向家长反映幼儿的学习效果

和各种表现。

11.让幼儿背手、长时间静坐。

12.执行小学作息时间，参照小学课表上课。

13.教师任意妨碍、打断、阻止幼儿自主游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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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教师按照小学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。

15.教师不能引导家长正确认识幼小衔接并形成科学育儿观

念。

16.幼儿园购买或要求家长购买拼音教材、识字教材和作业

本，并要求幼儿完成相应的教材内容或书面练习题。

17.儿童户外活动时间不足 2 小时，其中，体育活动时间不

足 1小时。

18.集体教育活动次数和时间超标，没有自主喝水、如厕时

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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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小学非“零起点”教学负面清单

1.招生入学时测查学生识字、拼音、算术等知识掌握情况。

2.招生入学时查看学生竞赛成绩或证书等。

3.增加语文、数学教学内容，拔高教学要求，加快教学进度。

4.不执行自治区关于中小学减负的相关规定，布置书面家庭

作业。

5.调整课程计划，提前教授拼音。

6.增加数学教学难度。

7.课堂没有留出时间让学生独立完成作业。

8.以百分制评价学生成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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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办学负面清单

1.违规举办幼小衔接班、学前班、入学准备班。

2.以兴趣班或特色班为由，招收 6岁以下儿童，开展识字、

拼音、珠心算、速算等教学。

3.小饭桌招收 6岁以下儿童，开展识字、拼音、珠心算、速

算等教学。

4.组织 6岁以下儿童开展识字、拼音、珠心算、速算等各种

竞赛，颁发证书。

5.诱导学龄前儿童家长购买小学化的教材和操作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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